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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元朝的法制指导思想 1、附会汉法。其法律总的倾向是

遵用汉法，但又保持了明显的民族色彩。以附会汉法为立法

的指导思想，在沿用蒙古习惯法的同时，大量参照唐宋之制

，建立了具有特色的法律体系。 2、分而治之。按民族及地

域的不同，将社会成员划分为不同的等级。各级僧侣都享有

法律上的特权，使元朝法律的不平等性更加突出。 二、明朝

的法制指导思想 1、刑乱国用重典。 2、重典治吏。明朝重典

治国包括治吏和治民两个方面，而侧重点又在治吏。 三、清

朝的法制指导思想来源：考试大 1、详译明律，参以国制。

这一思想的内涵在于首先要全面理解、吸收以明律为代表的

汉族法律文化、法律制度，然后再根据满族自身的特点及清

朝社会的现实，制定出一套既能体系儒家传统文化的基本精

神，又适合清朝政治统治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。 2、尚德

缓刑。 第二节立法活动 一、元朝立法概况 1、元朝第一部成

文法典《至元新格》 2、体例模仿唐宋旧律的法典《大元通

制》元英宗至治三年（公元1323年）修订了一部较为完备的

法典-----大元通制。这部法典共二千多条，分制诏、条格、

断例、别类四部分；其篇目仿唐宋旧律分为名例、卫禁、职

制、祭令等20篇。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元朝法制的基本情况。 3

、地方政府纂辑的法令法规汇编：元典章 其全称为《大元圣

政国朝典章》。这是当时地方政府对至元以来到英宗至治时

期约五十年时间有关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法律等方面的圣旨



条例的汇编。 二、明朝立法概况来源：考试大 1、大明律。

改唐宋旧律的传统，形成了以名例、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

工等七篇为构架的格局。与明朝取消宰相制度，强化六部职

能的体制变革相适应的。表明了法律与政治制度戚戚相关的

联系。 2、明《大诰》其主要内容为惩治臣民各种典型犯罪

的案例及朱元章发布的训词诫令，是明朝具有特别法性质的

重刑法令和案例，充分体现了重典治世的思想。 3、编例。

明朝例分为两类，一种是作为判案依据的典型判例，一种是

单行成例。例经过汇编并经朝廷认可，即可上升为有效的法

律。“律者万世之常法；例者一时之旨意。”可见例比律更

灵活。 刑部删定《问刑条例》，使之成为正式法律，尔后开

始出现了律、例并行的局面。至万历年间，始将律、例合编

为一书，律为正文，例为附注。 4、会典。明会典是模仿唐

六典而作，以六部官制为纲，分述各行政机关执掌和事例。

每一官职之下，先载律令，次栽事例，具有行政法规的性质

。 三、清朝立法概况 1、大清律例。乾隆五年（公元1740年

）正式颁行天下标志着满族统治者吸纳汉文化，探索统治策

略的复杂过程的基本完成。结构、体例、篇目基本与大明律

相同。共分例律、吏律、户律、礼律、兵律、刑律、工律七

篇。中国传统封建法典的集大成者。 2、大清会典。为规范

国家机关的组织、活动、加强行政管理、提高官吏的统治效

能编会典。先后有康---嘉，外加光绪五朝会典，合称大清会

典。具体变更在则例中完成。 则例：乃是清政府针对中央各

部门的职责、办事规程而制定的基本规则，是各部、院机关

正常运转的基本依据，可以视为清朝的行政法规。 第三节刑

事法律制度 一、罪名 1、奸党罪 2、上言大臣德政罪与交接近



侍官员罪 3、贪墨罪。首先，处罚从重；其次，实行常赦不

宥的原则；再次，处罚手段残忍。来源：考试大 二、刑罚 1

、死刑。最突出的表现是凌迟刑的制度化。明清两朝在死刑

上又突破了绞、斩，采用过一些残酷的死刑，如剥皮实草、

灭十族、戮尸刑。清朝针对死刑还有立决和监候制度。 2、

肉刑复活。 3、充军刑。充军创制于明代，明朝在全国设立

卫所，驻军防守。初期罪犯，都发配边境卫所，以充军伍的

不足。，并以屯种为主。明代，不以充军为本罪。清代以充

军为本罪。 4、发遣刑。明代只限军官和军人，清代包括徒

罪以上文武官。 5、枷号。明朝创设的耻辱刑。清代沿用。 

三、刑罚适用原则 1、民族间的不平等和僧俗间的不平等。

僧侣犯重罪由宣政院审理。一等，蒙古族；二等，色目人；

三等，汉人；四等，南人。清朝有专门司法机关审理满人犯

罪。刑罚适用方面满汉不平等显得并不突出。 2、从重从新

的原则。 3、重其所重，轻其所轻原则 明朝为推行重其所重

原则，主要加重了对一些重点犯罪的镇压。明律明显加重了

对政治犯罪的处罚。“大抵事关典礼风俗教化等事，唐律均

较明律为重。”为突出重其所重，对某些危害不大的轻罪处

罚从轻。 清朝对重其所重表现的更充分。对十恶处罚更重，

对强盗、窃盗处罚加重。还处罚异端思想，推行文化专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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